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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民政局
转发省民政厅《关于规范公墓审批及建设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县民政局、园区民政事务局、局属相关事业单位：
现将省民政厅《关于规范公墓审批及建设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民发[2017]170号）文件转发你们，请各地切实按照《通知》要求，遵照“分级负责、权责一致”、“谁兴办、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督”的原则做好公墓审批和建设管理相关工作，并于每年12月底前向市民政局报备当年公墓服务管理运行情况及执法检查情况。

遂宁市民政局
2017年12月15日

川民发〔2017〕170号

四川省民政厅关于

规范公墓审批及建设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市（州）民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公墓审批及建设管理工作，促进殡葬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四川省殡葬管理条例》和《四川省公墓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按照“分级负责、权责一致”原则，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简化公墓审批流程

对确需新建、迁建、改扩建公墓的，由属地民政局初审申报材料，审核同意后通过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逐级上报，符合条件的，由民政厅出具批复文件。申报材料包括：申请报告、发改委审定的可行性报告、墓地规划示意图等有关资料。申请建设公墓的单位依据民政厅的批复文件，办理需要发改、国土、城乡规划、环保等部门的相关审批手续，按照国家基本工程建设项目相关要求和程序进行建设和管理。公墓建成后，由公墓属地民政局组织相关部门验收。工程验收合格后，由建设方移交当地殡葬事业单位进行运营管理，并向民政厅书面报告。

二、落实层级管理职责

申请建设公墓所在地的人民政府，按照“谁兴办、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督”的属地管理原则，落实民政等各部门在公墓建设、服务管理和监督检查等方面的责任。

（一）申请建设公墓的单位需严格按照基本工程建设项目的要求办理所有法定建设手续，履行项目监管责任。

（二）公墓属地主管民政局按属地管理原则，承担公墓建设管理直接责任和督促检查职责，并须按照公开公示要求于每年12月底前向社会通报当年公墓管理运行情况及执法检查情况。

（三）市（州）民政局履行对辖区殡葬行业进行工作指导、协调督查职责，督促落实公墓属地主管民政局的具体管理责任和监督检查责任，保障公墓管理运行严格按照殡葬法规规定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并应于次年2月底前向民政厅上报当年辖区内公墓服务管理和行业监管情况。

（四）民政厅根据殡葬法规规定履行全省殡葬行业的监管职责，加强政策指导，督促落实行业标准规范要求，通过组织专项督查和重点抽查进行监督，并根据检查情况进行通报。

三、严格执行公墓管理政策

对已建成的公墓，当地政府要切实承担监督管理的属地责任，严格执行现行殡葬法规及相关政策，完善建设规划、国土、环保等相关手续，加强违法违规的整治力度，严控公墓虚高价格，打击炒买炒卖墓地行为，保障群众合法利益。在本通知正式下发后，民政厅不再办理公墓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不再制发《四川省社会公共墓地（塔陵）证书》，尚在有效期内的证书待期满后自动失效。 

                             四川省民政厅

                               2017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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